
 

 

 

屏東榮民總醫院 
龍泉分院 動火作業安全許可申請表 

 

工程名稱  申請日期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

  

動火作業 

時間 

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

年    月    日    時止 

動火作業地點 

或區域 
 

1.在執行電焊、熔接、切割等相關之動火作業前，必須申請動火工作安全許可。 

2.正在執行動火作業的區域，若安全防護措施無法繼續維持時，應立即停止動火工作。 

動

火

地

點 

 工

作

內

容

說

明 

 

安

全

防

護

措

施 

1.作業區可燃物是否有清除？     □ 是  □ 否 

2.是否有備置消防器材？         □ 是  □ 否  滅火器   支或其他    。 

3.通風是否良好？               □ 是  □ 否 

4.火星撒落點有無防護措施？     □ 是  □ 否 

5.是否有指派？ □ 承攬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 □ 本公司施設部門人員或  

□ 消防人員在場監督？ 

附

註 

1.動火前應指派專人檢查現場，並按實際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及實施作業監督。 

2.作業區附近的可燃物品清除，如無法搬動之物品，應採取防火石棉布、薄鐵皮及其他絕

緣材料覆蓋或阻擋。 

3.切割通風排氣管時，應先清除管內之危險物質。 

4.加強消防訓練讓全體工作人員均能熟練操作消防器材，並應視作業性質增設可移動型滅

火器，俾能控制剛開始之火源，並在瞬間予以撲滅。 

廠

商 

本動火告知單之安全衛生事項，經本院承辦單位開工前告知且已充份瞭解，若有再

承攬情事，將負責詳細轉知該內容使再承攬商了解，並要求遵守。 

現場負責人 

(簽名) 
 

公司負責人 

(簽章) 

 

本

院 
承辦人  承辦單位主管  

1.本危害因素告知單一式三份，承攬商、承辦辦單位、勞工安全衛生室各執一份。 

 

 


